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作为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和《关

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作为公司的独

立董事，我们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认真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就有关情况

作了详细了解，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十位被提名董事候选人（其

中四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的同意，被提名人具备担任公

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

提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

议案》，并提请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之事宜，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担保的规定，亦遵循了公司有关对外担保规定，并履行

了相应审批程序，符合公司利益，我们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之事宜，经审议，我们认为均在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项权限范围内。同时，前述修订均是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在合法、合

规的前提下进行的修订，此次修订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亦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前述修订事项。 

 

独立董事：易颜新、吴伟民、尹建平 

                                                  2018 年 12 月 21 日  




